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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天津滨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滨海能

源”）收到贵所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下发的《关于对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1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或“独

立财务顾问”）作为滨海能源的独立财务顾问，现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就本次问

询所提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所定义的词语

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核查意见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指合并报表

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1.请你公司基于上述事项，审慎核实并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

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请独立董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外商投

资、对外投资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印刷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次重组

涉及的标的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环境保护及土地管理等相关情形。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交易拟出售的资产为滨海能源持有的海顺印业 51%股权，标的公司主

要从事印刷业务，不属于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中划

分的限制类与淘汰类产业，不存在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情形。 

2、符合环境保护规定 

本次交易拟出售的资产为滨海能源持有的海顺印业 51%股权，本次交易不

涉及新建建设项目或新增环境污染，不存在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和行

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3、符合土地管理规定 

本次交易过程中不涉及新建项目等土地审批事项，不存在违反有关土地管理

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4、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有关反垄断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形 

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未达

到上述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条件，不需要进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申报，不存在违

反国家有关反垄断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形。 



5、符合外商投资规定 

本次交易过程中不涉及外商投资等审批事项，不存在违反外商投资相关法律

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6、符合对外投资规定 

本次交易为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对外投资，不存在违反对外投资相关法律

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重组为资产出售，不涉及发行股份，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不会

因本次重组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新华印务开展业务经营。2023 年以来，

随着国内宏观环境的好转，出版物印刷行业的复苏，新华印务销售额与订单稳步

增长，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根据新华印务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2023 年 1-2 月新

华印务实现营业收入 2,623.13 万元，同比增长 142.54%。 

根据海顺印业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海顺印业 2023 年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4,302.96 万元。根据本次交易进程，假设本次交易于 2023 年 4 月 1 日完成实施，

综合考虑新华印务良好发展势头、海顺印业 2023 年 1-3 月的营业收入仍将归属

于上市公司等因素，预计上市公司 2023 年 1-3 月合并口径的营业收入将超过

9,000 万元，2023 年全年营业收入预计将大于 1 亿元。 

因此，本次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系根据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的评估机构出

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涉关联交易

之处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履行合法程序。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利益。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

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

公允。因此，本次交易的资产定价公允，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

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标的资产为上市公司合法持有的海顺印业 51%股权，权属清晰，标的资产不

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安排，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除标的资产中 33%

股权质押给京津文化外，标的资产未设定其他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标的

资产未被行政或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上市公司承诺质押给京津文化的股

权在本次交易获准实施前，须应京津文化的要求配合京津文化解除质押登记，上

市公司保证标的资产在解除质押后至变更登记至京津文化名下之日，不设置任何

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保证标的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此外，本次交易完

成后，海顺印业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相关债权债务仍由海顺印业享有或承

担，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转移，出售该等股权所涉及的债权债务

处理合法。因此，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

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战略退出连续亏损的包装印刷领域，在努力保

证出版物印刷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聚焦资源进行战略和业务转型，围绕新

能源和新材料等高附加值的实体经济方向进行业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新

业务领域，发展新的盈利增长点，切实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以实现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和长久健康发展。 

2023 年以来，随着国内宏观环境的好转，出版物印刷行业的复苏，新华印务

销售额与订单稳步增长，经营状况持续向好。根据新华印务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2023 年 1-2 月新华印务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2,623.13 万元，同比增长 142.54%。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获得较为充沛的资金，交易对价将用于偿还上

市公司债务和支持新华印务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增强抗风险能力；上市公司仍能保持业务完整性，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主

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采用现金交易方式进行，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发生变更。本次重组不会影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

面保持独立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已经出具承诺函，保证上市公司

的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七）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要求设立了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健全的组织机

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仍会保持其健全有效的法

人治理结构。因此，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海顺印业 51%股份，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

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有关审批事项，已在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

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第（一）

项规定。 



2、本次交易为出售资产，不涉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第（二）项、第（三）项关于上市

公司购买资产的相关规定。 

3、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

强抗风险能力，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已作出相关承诺，承诺将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持独立性并严格

规范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第（四）项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印刷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本次

重组涉及的标的公司不存在违反有关环境保护及土地管理等相关情形。本次交易

不涉及反垄断、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等情形；本次重组为资产出售，不涉及发行

股份，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股本结构不会因本次重组发生变化。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 2023 年的营业收入预计不低于 1 亿元，不会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

件；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系根据已完成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权

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本次交易有

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

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因本次重组

发生变更，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

定；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仍会保持其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海顺印业 51%股份，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

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有关审批事项，已在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

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本次交易为出售资产，

不涉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

要求》第四条第（二）项、第（三）项关于上市公司购买资产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作出相关承诺，承诺将避

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定。 

  



2.根据报告书，截止 2022 年 9 月末，海顺印业应付你公司 7,752.27 万元，

主要为海顺印业对你公司 7,654.00 万元的借款，报告书称截至签署日，上述借

款已偿清。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款项的形成过程、具体明细以及偿还情况，

核查并说明交易是否会产生相关方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请会计师、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海顺印业 7,654.00 万元借款形成过程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海顺印业向上市公司借款的详细情形如下所示： 

序

号 
借款期限 

借款发生

时间 

借款金额（万

元） 

借款合

同金额

（万

元） 

年化

利率 

2022年 9月期后偿还情

况 

1 
2022.2.15-

2023.4.30 
2022.2.15 1,000.00 

 

1,000.00  
4.35% 未还款 

2 
2022.3.14-

2023.4.30 

2022.3.15 1,000.00 

2,800.00 3.70% 

2022 年 10 月 11 日，海顺

印业偿还 40 万元。其余未

还款。 

2022.4.19 500.00 

2022.5.17 1,012.00 

2022.5.17 70.00 

2022.5.19 132.00 

2022.8.9 40.00 

3 2022.6.1-2023.4.30 

2022.6.17 600.00 

1,800.00 3.70% 未还款 

2022.6.20 200.00 

2022.6.21 160.00 

2022.6.22 190.00 

2022.6.23 160.00 

2022.6.24 140.00 

2022.7.1 350.00 

4 
2022.7.21-

2023.4.30 

2022.7.26 100.00 

1,000.00 3.70% 未还款 2022.7.27 600.00 

2022.7.27 300.00 

5 
2022.09.23-

2022.10.31 
2022.9.23 1,100.00 1,100.00 3.70% 

2022 年 10 月 11 日，海顺

印业偿还借款 1,100万元。 



序

号 
借款期限 

借款发生

时间 

借款金额（万

元） 

借款合

同金额

（万

元） 

年化

利率 

2022年 9月期后偿还情

况 

合计 7,654.00 7,700.00 - - 

2022 年 9 月期后新增借款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期限 

借款发生

时间 

借款金

额（万

元） 

借款合同

金额（万

元） 

年化

利率 
备注 

1 

2022.3.14-2023.4.30 

2022.11.8 20.00 

2,800.00 3.70% 与上表序号 2 为同一借款合同 

2 2023.1.13 66.00 

综上，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海顺印业向上市公司借款本金余额 6,600 万

元尚未偿还。 

二、偿还情况及是否会产生相关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2023 年 3 月 3 日，上市公司与海顺印业签署了《资产抵债协议》，天津市

滨海公证处对该协议签署进行了公证。2023 年 3 月 10 日，上市公司与海顺印业

签署了《资产抵债协议之补充协议》，天津市滨海公证处对该补充协议签署进行

了公证。根据上述协议，双方约定：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海顺印业向滨海能

源借款总额为 6,600 万元，借款本息合计 6,802.98 万元，海顺印业尚未清偿借款

本息。海顺印业同意以其拥有的机器设备用于抵债。经评估（京坤评报字

[2023]0036 号），抵债标的物整体评估值 6,054.01 万元，含税价值（税率 13%）

6,841.03 万元，用于抵偿海顺印业所欠滨海能源的 6,802.98 万元债务。海顺印业

抵债设备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产名称 原值 

累计折

旧 

2022 年 9

月 30 日

账面价值 

2022 年 9

月 30 日评

估值（不

含税） 

占海顺

印业资

产总额

比例 

入账日

期 

减值准

备 

1 

11# 印 刷 机 高 宝 利 必 达

RA106-4 SW2（出厂编号：

378355）  

1,717.45 122.37 1,595.08 1,622.48 2.46% 
2021-

12-1 
- 



序

号 
资产名称 原值 

累计折

旧 

2022 年 9

月 30 日

账面价值 

2022 年 9

月 30 日评

估值（不

含税） 

占海顺

印业资

产总额

比例 

入账日

期 

减值准

备 

2 
4#印刷机高宝 RA106-8SW4 

SPC（出厂编号：378264） 
2,254.64 606.15 1,648.49 1,665.73 2.54% 

2019-

11-1 
- 

3 
8#印刷机高宝 RA106-8+L 

ALV3（出厂编号：378239） 
2,194.75 593.08 1,601.67 1,621.48 2.47% 

2019-

11-1 
- 

4 
1#印刷机高宝 RA145-5+L 

ALV3（出厂编号：370361）  
2,027.41 1,062.56 964.85 901.45 1.49% 

2016-5-

1 
- 

5 

轮转式制袋机 2 DTF360M-

B76+H95 （ 出 厂 编 号 ：

DS085） 

300.89 70.90 229.99 242.87 0.35% 
2020-2-

1 
- 

合计 8,495.14 2,455.06 6,040.08 6,054.01 9.31% - -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上述抵债设备账面价值合计占海顺印业固定资产账

面价值比例为 43.05%。截至 2023 年 3 月 11 日，上市公司与海顺印业完成抵债

设备及相关设备资料交付以及抵债设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至此，上述协议

中约定的抵债设备交付手续全部办理完成，天津市滨海公证处对标的物交付履行

了公证程序。截至 2023 年 3 月 11 日，海顺印业向上市公司借款的本息均已还

清。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海顺印业将不会对上市公司形成资金占用。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截至 2023 年 3 月 11 日，海顺印业向上市公司借款的本息均已还清。本次交

易完成后，海顺印业将不会对上市公司形成资金占用。 

 

  



（本页无正文，为《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滨

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回复之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周其泰           毛颖璐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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